
是否開放 容留人數上限 備註 防疫措施
確診或發現身體

不適者處理方式

否 避免肢體接觸，故不開放

是 8 4場地，每場地2人，禁雙打

標準池

兒童池

各淋浴間

SPA池

烤箱

健身房1樓 是 4

健身房2樓 是 6

桌球室 是 4 2桌，每桌2人，禁雙打

交誼廳 否

藝文教室 否

閱覽室 否

1.場館:

(1)進入場館應採實聯制、全程配戴口罩（除

補充水分時得短暫免戴口罩）、量測體溫、民

眾於當日首次進入場館時須主動申報健康調查

（如附表）。

(2)場館動線單一出入口管制（停車場出入口

應與場館出入口分流）。

(3)禁止飲食。

(4)經常接觸面每日定期消毒、室內空間使用

空調時，仍應保持空氣流通。

(5)管制點放置乾洗手液或酒精。

(6)運動器材使用後應予消毒，方可提供下一

位使用。

(7)戶外公園：全程配戴口罩（除補充水分時

得短暫免戴口罩）、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2、社交距離：

（1）請維持至少 1.5 公尺之社交距離。

（2）避免人與人交談及面對面交談狀態。

（3）運動訓練器材（包含跑步機、健身車、

飛輪、登階機、重量訓練設備等）採間隔使用

或維持至少 1.5 公尺社交距離。

3、人數限制及人員健康管理：

（1）單一空間容留人數：依場館評估最適容

留人數。

（2）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居家自主健康管

理及有發燒、喉痛、頭疼、腹瀉、倦怠、流鼻

水、嗅味覺異常、呼吸急促、呼吸道異常等症

狀者禁止進入。

（3）第一線工作人員應勤洗手、戴口罩並落

實自主健康管理。

1、發現已入場館之身體不適者：

（1）民眾自行／場館人員協助儘速

返家休息或就醫。

（2）場館人員記錄身體不適者及相

關聯絡資料，以備可能之疫調需求。

（3）場館人員應儘速通報北投廠。

（4）場館消毒。

2、衛生局通報有確診案例：

（1）北投廠/場館人員應儘速填寫通

報表（附件2）；委外場館管理人員

應儘速通報北投廠。

（2）撤離場館民眾及人員，閉館進

行全場館消毒。

（3）將填妥之通報表（附件2）提供

衛生局並配合疫調（衛生局防疫專

線：2375-3782）。疫調匡列人員依

規定執行居家隔離。

主

題

館

各

場

域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

洲美運動公園110年7月27日起開放指引(滾動式修正)
110年7月26日修訂

戶外網球場

場域

戶外籃球場

游

泳

館

各

場

域
1.最適乘載量25%為限

2.設置酒精，供民眾使用

3.服務人員依體育局規定，運

動器材使用後進行消毒，方可

提供下一位使用(未消毒者，

則掛上配合消毒，此器材暫停

使用之告示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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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參與者名冊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序 單位 姓名 聯絡電話 

健康調查 

目前是否為：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或居家

自主健康管理者 

是否有發燒、喉痛、頭疼、腹瀉、倦

怠、流鼻水、嗅味覺異常、呼吸急

促、呼吸道異常等症狀（1項以上） 

範例 觀光傳播局 王小美 0911-123456 ☐是 ■否 ☐是 ■否 

1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4    ☐是 ☐否 ☐是 ☐否 

5    ☐是 ☐否 ☐是 ☐否 

6    ☐是 ☐否 ☐是 ☐否 

7    ☐是 ☐否 ☐是 ☐否 

8    ☐是 ☐否 ☐是 ☐否 

9    ☐是 ☐否 ☐是 ☐否 

10    ☐是 ☐否 ☐是 ☐否 

備註： 

1.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工作，保障來館民眾健康安全，俾利如有確診案例時通報，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5條、第19條相關規定請入場館民眾配合個資

登錄，造成不便處敬請見諒。 

2. 為完整掌握防疫資訊，請填寫正確詳細完整之姓名及聯絡電話等詳細資料。 

3. 體溫超過 37.5度者應禁止入場，並依防疫應變計畫及通報流程處理。 

4. 本名冊包含表定之參賽選手、教練、裁判及工作人員，活動當日異動（含增加）人員，請填寫異動人員名冊。 

5. 本名冊請於活動 7日前，先提供                    （主管機關《構》名稱）之業務承辦人                    小姐／先生（電子

郵件：                                                  ），並於活動結束後次日併同異動名冊提供承辦人。  

附表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洲美運動公園 

          新冠肺炎緊急事件即時通報表(附件 2)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事件類別／狀態描述 時   間 地點 人數 主要人物（姓名、

年齡、性別）  

  年 月 日       

 時  分 

  姓名：  

年齡：    歲          

性別： 

聯絡電話： 

事件摘要  

 

 

按時先後條列事件原

因及經過 

 

 

 

處理情形條列式  

 

 

補充說明  

 

 

檢討與改進條列式措

施  

 

 

 

備考  

 

註：請將填妥之通報表提供衛生局並配合疫調（衛生局防疫專線：2375-3782）。 

場館人員／承辦人員（簽章）：                   主管（簽章）：                     

手機：                                            手機：   

 


